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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严格执行《华南农业大学公务卡管理 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各学院、部处、各单位： 

 为进一步规范公务支出行为，加强财政资金透明度，结合巡视、

审计及财务检查整改工作，切实严格执行《华南农业大学公务卡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(华南农办[2015]113 号）文件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未办理公务卡的在职教职工请尽快携带身份证复印件到财务

处领表填写，抓紧申请办理公务卡。 

二、使用公务卡结算的时间要求：属公务卡结算经费类别，从

2017 年 6月 1 日起发生的经济事项所开具的发票。 

三、强制执行公务卡结算的经费类别 

  （一）零余额项目经费（包括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、省财政厅

下达的零余额科研经费、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及科研专项）。 

  （二）学校预算类经费（包括办公费、交通费、教学业务费、实验

实习经费等）。 

  （三）科研民口专项、国家基金、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等中央科研项

目。 

四、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范围 

  （一）以下支出目录强制使用公务卡，强制结算目录包括办公费、

印刷费、咨询费、差旅费（机票、住宿费）、维修（护）费、会议费

（会议住宿费、会议室租金、交通费）、培训费（住宿费、场地费）、

公务接待费、零星专用材料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。 

  （二）政府采购网上商城购买办公用品、设备按学校采购招标中心

有关规定办理，使用公务卡结算。 

五、公务卡消费尽量到具备刷卡条件的场所进行，下列情况刷卡

暂不使用公务卡结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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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一）在县级以下（不包括县级）地区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场所发

生的公务支出，报销时需附情况说明，项目负责人签字。 

   （二）在县级及县级以上地区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场所发生的单笔

消费在 1000元（含 1000元）以下的公务支出，报销时需附情况说明，

项目负责人签字。 

   （三）签证费、快递费、过桥过路费、出租车费用（的士、网约

车）等目前只能使用现金结算支出。 

 六、公务卡结算报销的注意事项 

   （一）教职工因公务支出需要进行公务卡刷卡消费，报销时需持

消费发票和银行卡签购单（POS机单），且必须在银行卡签购单（POS

机单）签上持卡人姓名。 

   （二）报销人必须在规定的透支免息期内（银行记账日至发卡行

规定的到期还款日之间的期限）办理报销手续，如因种种原因不能在

到期还款日前及时报销的，请务必先自行垫付还款，以免产生罚息。 

(三）使用公务卡结算的科研项目报销研究生、科研助理（非在

编）、校外专家差旅费（机票、住宿费）暂不列入公务卡结算范畴。 

（四）对纳入强制结算目录但使用现金结算的，报销时须提交书

面说明，由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名，加盖公章，并报财务处批准。 

（五）强制结算目录范围内不再办理借款业务，其他的财务报销

审批程序不变。 

 七、使用公务卡结算的业务网上报账的具体操作 

使用公务卡结算的业务网上报账时，在“支付方式”页面的“对

私支付”项选择“网银对私（校内）”，填写或选择校内职工的工号，

“卡类型/银行”项选择“公务卡”，系统即可自动显示相应人员的

公务卡账号。其余操作不变。 

请各单位通知到本单位的教职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5月 20日  


